“塔里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”中

对课程设置的要求
	序号
	课程类别
	须修与设置的课程数之间的关系
	适 用

研究方向
	要  求

	一
	学位公共课
	设置的课程门数  ＝  须修的课程门数
	所有方向
	由研究生部统一安排

	二
	专业外语
	设置的课程门数  ＝  须修的课程门数
	所有方向
	应设置至少1门

	三
	学位基础课
	设置的课程门数  ＝  须修的课程门数
	所有方向
	应设置至少3门，所有的研究方向必须设置的课程

	四
	学位专业课
	设置的课程门数  =  须修的课程门数
	所有方向
	应设置至少2门，各研究方向必须设置的课程

	五
	专业选修课
	设置的课程门数  ＞  须修的课程门数
	每个方向
	应设置至少5门，设置的课程门数必须多于须修的课程门数

	六
	
	
	
	

	七
	总学分要求
	最低 30学分，     最高 40学分


